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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加强在产企业土壤及地

下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防控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规范和指导在

产企业开展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在产企业土

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2021年 12月，江苏格林

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山西瑞格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内土壤和地下

水环境质量进行监测。

本项目调查共完成土壤采样点15个（14个场内采样点、1个对照

点），采集土壤样品22个（21个场内样品、1个对照点样品），检测指标

包括pH、重金属7种（镉、铅、铬（六价）、铜、镍、汞、砷）、挥发性

有机物27种（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 11 种（SVOCs）；S11、S13增加

石油烃（C10-C40）；S5、S6、S7增加苯酚、氰化物、氟化物、16种优控

PAHs、苊烯、苊、芴、菲、乙苯、石油烃（C10-C40）；背景点S15增加苯

酚、氰化物、氟化物、16种优控PAHs、苊烯、苊、芴、菲、乙苯、石油

烃（C10-C40）。

由此次土壤环境自行监测，得出以下结论：

⑴ 场地内土壤：

1、现场采集的土壤样品 pH 值范围为8.43-11.26，呈弱碱性，目前暂

无相关参考标准；

2、现场采集的土壤样品中检出6种重金属，分别为砷、镉、铜、铅、

汞和镍，各监测点位均未检测出六价铬，各监测点位中重金属的检出浓度

均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的筛选值标准；

3、S1-S5、S8、S9、S10、S12、S14、S15中氟化物浓度为598-984mg/kg，

目前暂无相关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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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5、S6、S7、S11、S13中石油烃（C10-C40）浓度为6-70mg/kg之前，

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的筛选值标准；

5、现场采集的土壤样品和对照点样品中均未检出半挥发性有机物；

6、现场采集的土壤样品和对照点样品中均未检出挥发性有机物。

⑵ 场地内地下水：

现场采样过程中，S7水土复合点钻井深度达到15m未见地下水，根据

《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

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土壤采样深度原则上应达到地下水初见水位

拟定为采至未受污染的深度为止。若地下水埋深大且无明显污染特征，土

壤采样孔深度原则上不超过15m，因此本项目未进行地下水监测。

综上所述，本次自行监测结果表明目前场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总体良

好，未出现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中相关污染物的参考限值标准，暂不存在污染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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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项目概况

1.1工作背景

本项目山西瑞格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地块位于闻喜县裴社乡上王村西

130m处，是一家集金属镁、镁合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股份制企业。占地

220 亩 。 经 纬 度 范 围 为 N35°16'45.89''-35°17'3.71'',E111°18'59.36''-

111°19'19.02''。

本项目旨在通过现场调查所获得的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内各区域及设

施信息、敏感受体信息、企业生产工艺、原辅材料、产品及废物排放情况

等，识别本企业存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隐患的区域或设施并确定其对应的

特征污染物，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建设并维护监测设施、记录和保存监测

数据、编制年度监测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信息。

1.2编制依据

1.2.1法律法规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

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10月 1日）；

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修

正）；

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 2日）；

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日）；

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 8月 31日）；

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7月 2日）。

1.2.2相关规定和政策

⑴《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家

环保总局环办[2004]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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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

[2012]140号）；

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

通知》（国办发[2013]7号）；

⑷《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

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的通知（环发[2013]46号）》；

⑸《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

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号）；

⑹《关于发布<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

行）>的公告》（公告2014年第 78号）；

⑺《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

⑻《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1.2.3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⑴《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⑵《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⑶《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⑷《地下水监测技术规范》（HJ/T64-2004）；

⑸《污染场地术语》（HJ 682-2014）；

⑹《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

⑻《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第 72号公

告）；

⑼《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 15号，2020年11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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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⑽《关于印发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系列技术文件的通知》（环办土

壤[2017]67号）；

⑾《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信息采集技术规定》（环办土壤[2017]67

号）；

⑿《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

（环办土壤[2017]1896号）。

1.3工作内容

开展企业地块的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重点区域及设施识

别等工作。根据初步调查结果，识别本企业存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隐患的

区域或设施并确定其对应的特征污染物，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根据实验

分析数据结果出具检测报告及提供相关建议。

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开展全面的现场踏勘与调查工作，摸清企业地

块内重点区域及设施的基本情况，根据各区域及设施信息、特征污染物类

型、污染物进入土壤和地下水的途径等，识别企业内部存在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隐患的区域及设施，作为重点区域及设施在企业平面布置图中标记。

采样计划和报告：对识别的重点区域及设施制定具体采样布点方案，

开展企业内土壤及地下水的自行监测，根据实验室分析结果，出具检测报

告及提出相应的建议。

1.4项目工作技术路线

通过对收集到的各类资料信息的整理归纳，结合现场踏勘发现和人员

访谈获得的情况进行考证和信息补充，综合分析后，初步识别确定企业内

识别的重点区域或设施；然后，根据初步识别确定的情况，制定采样和分

析工作计划，进行现场采样及实验室分析工作，提供检测报告及相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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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项目实施具体技术路线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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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企业概况及污染识别

2.1企业概况

厂址位于闻喜县裴社乡上王村西130m处，占地220亩。经纬度范围为

N35°16'45.89''-35°17'3.71'',E111°18'59.36''-111°19'19.02''。厂址地理位置见

下图：

图2-1 项目地理位置图

2.2地形地貌

闻喜县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复杂多样，河谷、塬地、丘陵、山地共存。

三面环山，地势西北、东南高，中间低。中条山横亘东南，呈东西走向，

海拔1500米，最高峰汤王山海拔1752米；西有稷王山，孤峰高耸，主峰海

拔1273米；北有紫金山，为汾河与涑水河的分水岭，海拔800余米；东有

焦山，属中条山支脉，呈东西走向。主峰海拔959米；中部和南部地势平

坦。峨嵋岭位于县境西北部，为本县最大丘陵区，海拔650～800米；涑水

河谷盆地海拔450～500米；美良川海拔500～550米；鸣条岗地处涑水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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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良川之间。各类地形面积及其所占比例列于下表。

表2-1 各类地形面积及其所占比例

地形 山地 黄土塬 丘陵区 河谷盆地

面积(Km) 313.8 137.1 505.0 211.2

所占比例(%) 26.9 11.8 43.2 18.1

厂区所处位置海拔约500米。

2.3地层构造

闻喜县地质构造大体是，县境北西第四系广泛分布，涑水杂岩、寒武

系零星产出，地势相对较高，个别地段形成低山，为一断裂隆起地带；中

部涑河河谷及其两侧为断陷盆地，地势低洼；南东基岩裸露，断裂、褶皱

发育，为一断褶带。厂址区地质勘察显露，地层全部为第四系全新统堆积

物。根据可研所做的初步勘察，工程建筑区内无断层、滑坡等不良地质现

象，地质条件较好，不需做特殊处理。

2.4水文地质

2.4.1地表水系

境内地表水主要有涑水河和沙渠河。涑水河发源于绛县，是县域内最

大的地表水，由东向西南流入黄河。涑水河发源于绛县陈家峪，经东刘家

村入闻喜县境，到杨家庄村流入夏县，纵贯6个乡镇31个村庄，在县境内

长32.5km。涑水河属北方间歇性河流，年均来水量为4370万m3，洪水期来

水集中，流量大，猛涨猛落，枯水期干涸。注入涑水河的支流有沙渠河、

小河(又称三交沟河)、白土河和藕河。沙渠河是一条人工开挖的大渠，为

涑水河在本县的最大支流，发源于汤王山麓，河长33.5公里，由东向西汇

入吕庄水库。涑水河流域是山西省棉花、小麦主要产地。

在沙渠河与涑水河的汇流处建有库容为3713万m3的吕庄水库。吕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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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位于涑水河干流中游，是一项骨干工程。生产生活废水全部闭路循环，

无废水外排。附近无常流水地表水，厂区以东北玉珍沟为一自然冲沟，只

在暴雨洪水期可能有排洪径流。

闻喜县地表水系图见图2-2。

图2-2 闻喜县地表水系图

2.4.2地下水系

闻喜县地下水资源每年约8322万m3，可开采资源4045万m3。其埋藏条

件分为两大类：一为基岩裂隙水，主要分布在基岩山区，一般呈下降泉形

式出露地表；二为极散层孔隙水，主要埋藏于河流冲积及黄土丘岭中，分

无压水与承压水两类。无压水分布于河谷平川及丘陵高塬地带，受大气降

水直接补给，水流方向大致向涑水河流动。承压水分3个含水岩组：第一

组埋藏于30m以下山前洪积扇前沿及沙渠河沿岸；第二组深70-100m，主

要分布在铁路沿线及宋家庄到柏范底、下峪口至吉家峪一带；第三组深

150-180m，主要埋藏在堆后至三交、龙到头至丰乐庄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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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水源地

闻喜县共有乡镇供水水源地5处、城镇供水水源地1处以及石门引水工

程1处，分别为：南源水源地、东镇水源地、北垣水源地、康东水源地和

桐城水源地，仪张—东吴城镇水源地，石门饮用水水源地。

南源集中供水水源为承压孔隙水，含水层介质为中细砂。涉及后宫、

河底、裴社、侯村、桐城5个乡镇的78个自然村，解决南源6.52万人的饮水

安全问题，南源集中供水水源设计日取水量为3510立方米。各水井一级保

护区半径为45m，面积为9.5亩，边界周长为282.6m。

北垣集中供水水源为承压孔隙水，含水层介质为粉砂和中细砂。北垣

集中供水水源设计日取水量为1889立方米，供水人口为3.26万人。各水井

一级保护区半径为34m，面积为5.4亩，边界周长为213.5m。

东镇集中供水水源为承压孔隙水，含水层介质为中细砂。东镇集中供

水水源设计日取水量为2613立方米，供水人口为3.24万人。各水井一级保

护区半径为48m，面积为10.8亩，边界周长为301.4m。

康东集中供水水源为承压孔隙水，含水层介质为粉砂和中细砂。涉及

郭家庄镇、神柏乡的31个自然村，解决2.32万人的饮水安全。康东集中供

水水源设计设计最高日供水量1535立方米，年供水能力56.09万立方米。各

水井一级保护区半径为32m，面积为4.8亩，边界周长为201m。

桐城镇集中供水水源为承压孔隙水，含水层介质为中细砂。桐城集中

供水水源设计日取水量为1437立方米，供水人口为2.3万人。各水井一级保

护区半径为42m，面积为8.3亩，边界周长为263.8m。

石门水源地保护范围：石门饮水工程位于板涧河流域上游，水源地范

围包括石门河、横榆河、小涧河水库；其中①石门河流域水域一级保护区

范围包括取水口上游1km至下游100m的水域范围，二级保护区范围为一级

保护区上游边界以上的全部水域、下游边界向下游延伸200m的水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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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域一级保护区范围为沿河道沿岸纵深方向延伸100m，二级保护区范围

为一级陆域保护区外至分水岭的所有集水区域。②横榆河流域水域一级保

护区范围包括取水口上游1km至下游100m的水域范围，二级保护区范围为

一级保护区上游边界以上的全部水域、下游边界向下游延伸200m的水域

范围；陆域一级保护区范围为沿河道沿岸纵深方向延伸100m，二级保护

区范围为一级陆域保护区外至分水岭的所有集水区域。③小涧河水库水域

一级保护区范围为水库正常水位718.8m以下的全部水域面积，二级保护区

范围为水库一级水域保护区边界外的水域面积；陆域一级保护区范围为取

水口侧正常水位线以上200m范围内不超过山脊线的陆域范围，二级保护

区范围为一级陆域保护区以外到水库周边山脊线以内的陆域范围。

仪张—东吴水源地位于涑水河下游闻喜县城东北部仪张—东吴一带，

水源地中心位置为东经111.223°，北纬35.364°，水源地保护区范围：仪

张—东吴水源地最南端的水井向南300m，最北端的水井向北300m，各井

向东、西300m为一级保护区范围；在一级保护区分别向南、北、东、西

各延伸800m为二级保护区范围。

厂区所在地周围1km无水源地。

2.4.4项目地块地层结构及岩性特征

2008年1月，山西省第二地质工程勘察院院对本期项目部分建设场地

进行了详勘阶段的岩土工程勘察工作。根据其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1、在拟建场区内未发现断裂及其它构造形迹，不存在不良地质作用，

地质环境未造破坏，建筑场地较稳定。

2、该场地地貌单元属于黄土台塬与山前洪积扇交界处，为冲洪积堆

积物，场地地势平坦，地面相对标高499.6～500.4m，该场地土层主要为

第四系上更新统(Q3al)冲积洪积物，主要岩性为湿陷性黄土、粉质粘土及碎

石层，建筑物地基可视为均匀地基。

3、根据勘探资料，在勘探范围内未见地下水。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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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地下水水位埋深大于50m。

根据野外编录和室内土工试验结果，该场地土层主要为第四系上更新

统(Q3al冲积堆积物)，主要岩性为湿陷性黄土、粉质粘土及卵石层，自上而

下可分为五层，分述如下：

①湿陷黄土(Q3a1)：褐黄色，稍湿，硬塑，0-0.5米含植物根，具大孔

隙，具中等压缩性，具中等湿陷性，含大量钙质团快，可见白色钙质菌丝，

取样困难，切面稍光滑，韧性低，干强度中，摇震反应无，该层顶部0.5m

范围内为耕植土。层厚11.3-12.5m，平均层厚为12.1m。

②粉质粘土(Q3al)：褐黄色，稍湿，硬塑，含大量钙质结核，具中等压

缩性，无湿陷性，切面稍光滑，干强度低，韧性中，摇震反应无。

层厚7.7-10m，平均层厚为8.8m，层顶平均埋深12.1m。

③粉质粘土(Q3al)：褐红色，湿，可塑，具小孔隙，含铁锰结核及钙质

结核，局部夹薄层粉土，具中等压缩性，无湿陷性。切面稍光滑，干强度

及韧性中，摇震反应无。

层厚1.7～18.0m，平均层厚8.7m；层顶平均埋深20.9m。

④漂石(Q3pl)：杂色，稍湿，密实，砾石成分为涑水杂岩，分选磨圆较

差，分布不均，场地北部40米未见，中南部层顶埋深31.0米。

层厚0～5.7m，平均层厚为2.7m，层顶平均埋深31.1m

⑤粉质粘土(Q3al)：褐黄、褐红色，湿，可塑，具小孔隙，具低压缩性，

切面稍光滑，干强度中，韧性中，摇震反应无。层顶平均埋深35.7m，该

层未揭穿，本次勘察最大揭露厚度为5.0m。

本次勘探深度范围内各钻孔均未揭露场地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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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自行监测工作方案

3.1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监测

3.1.1监测布点依据

依据《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等

相关技术规定以及本项目场地污染识别结果布设取样点位。本场地布局明

确，故本次调查在对已有资料分析与现场踏勘的基础上，采用分区与专业

判断相结合的方式，在场地内最可能发生污染的区域布设取样点位。

3.1.2土壤监测布点和采样深度

根据《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等

相关技术规定，每个重点区域或设施周边应至少布设 1~3个土壤采样点。

采样点具体数量可根据待监测区域大小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采样点

应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且不造成安全隐患与二次污染的情况下尽可能接

近污染源。土壤监测应以监测区域内表层土壤（0.5 m 处）为重点采样

层，开展采样工作。

根据前期资料搜集、现场踏勘结果，山西瑞格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厂

区设1个重点区域，共14功能分区。共布设有14个土壤监测点，其中S7点

位为水土复合点位，具体点位见图 3-1所示，各点位所属区域和临近重点

设施如表 3-1所示。本次自行监测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现状调查采用判断布

点法，点位布设兼顾重点区域，同时根据现场实际快速筛选设备的检测结

果，在现场如发现人为感知（肉眼可见、或嗅觉可识别）的疑似污染区，

需采用判断布点法在该疑似污染区及周边进行密集取样，布点范围应略大

于判断的污染范围。

根据《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土壤一般监测应以监测区域表层土壤（0.2m内）为重点采样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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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地下水监测布点和取样深度

根据《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等

相关技术规定，每个重点区域或设施周边应布设至少 1个地下水监测点，

具体数量应根据待监测区域大小及污染物扩散途径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

整。

图3-1 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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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监测井应布设在污染物迁移的下游方向。地下水的流向可能会

随着季节、潮汐、河流和湖泊的水位波动等状况改变。此时应将监测井布

设在污染物所有潜在迁移途径的下游。在同一个企业内部，监测井可以根

据厂房及设施分布的情况统筹规划。处于同一污染物迁移途径上的相邻区

域或设施可合并监测。

监测井在垂直方向的深度应根据污染物性质、含水层厚度以及地层情

况确定。

⑴污染物性质

当重点区域或设施的特征污染物为低密度污染物时，监测井进水口应

穿过潜水面以保证能够采集到含水层顶部水样。当重点区域或设施的特征

污染物为高密度污染物时，监测井进水口应设在隔水层之上，含水层的底

部或者附近。如果低密度和高密度污染物同时存在，则设置监测井时应考

虑在不同深度采样的需求。

⑵含水层厚度

对于厚度小于 3 m的含水层，可不分层采样；对于厚度大于 3 m的含

水层，原则上应分上中下三层进行采样。

⑶地层情况

地下水监测以调查第一含水层（潜水）为主。但在重点区域或设施识

别过程中认为有可能对多个含水层产生污染的情况下，应对所有可能受到

污染的含水层进行监测。有可能对多个含水层产生污染的情况常见于但不

仅限于：

1）第一含水层的水量不足以开展地下水监测。

2）第一含水层与下部含水层之间的隔水层厚度较薄或已被穿透。

3）有埋藏深度达到了下部含水层的地下罐槽、管线等设施。

4）第一含水层与下部含水层之间的隔水层不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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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监测井的深度还应充分考虑季节性的水位波动设置。综上考虑，

本项目在煤气站重点区域设置1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为S7水土复合监测点

位，地下水监测点位图见图3-1。

3.1.4背景点测点

根据《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等

相关技术规定，在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工作完成后，应在企业外部区域或

企业内远离各重点区域及设施处布设至少1个土壤背景监测点。背景监测

点应设置在所有重点区域及设施的上游，以提供不受企业生产过程影响且

可以代表土壤质量的样品。

在地下水采样建井过程中钻探出的土壤样品，应作为地块初次采样时

的背景值进行分析测试并予以记录。地下水背景监测井应与污染物监测井

设置在同一含水层。

本项目在企业东侧设置 1个土壤背景监测点。

3.1.5监测频次

根据《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技

术规定，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每年开展一次土壤一般监测和地下水监

测。

3.2监测因子

3.2.1土壤监测因子

土壤样品监测项目包含《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GB36600-2018）中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的基本项目（45项），外

加无机物两种（氰化物、氟化物）、苯酚、苊烯、苊、芴、菲、乙苯、石

油烃（C10-C40）等项目。

3.2.2地下水监测因子

地下水监测因子：本次方案根据原辅材料、工艺过程、污染物产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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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等内容对企业的污染物进行综合分析核实，确定地下水监测因子为《地

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必测17项（pH值、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氨

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挥发性酚、总氰化物、高锰酸盐指数、氟化

物、砷、汞、镉、六价铬、铁、锰、大肠菌群）。

此外，该企业土壤污染因子有石油烃、苯并芘、16种优控PAHs、氰

化物、苯酚（挥发性酚）、汞、砷、铜、镍、锌。上述污染因子中，汞、

砷、16种优控PAHs、苯酚（挥发性酚）、氰化物已包含在必测因子中。

地下水监测因子中补充石油类、苯并芘、硫化物、氯化物、铜、镍、锌等，

共监测24项。

3.2.3筛选结果

结合各工段和区域的布点情况以及快筛检测结果，各监测点位的检测

项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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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土壤布点位置汇总表

区域/设
施

布点位

置

点位编

号

点位类

型
点位深度 采集样品 监测指标

储槽类

型
点位说明

1#镁合

金车间

镁合金

车间东

侧 1m
S1 表层土

壤孔

0.2m（破

除硬化

后）

表层土

（0.2m）
pH+45项基本项目+氟化物

地上设

施

主要考虑地面破

损，污染物下渗对

回填土、原土层的

影响

还原车

间

还原车

间西侧
1m

S2 表层土

壤孔

0.2m（破

除硬化

后）

表层土

（0.2m）
pH+45项基本项目+氟化物

地上设

施

主要考虑地面破

损，污染物下渗对

回填土、原土层的

影响

泡渣池
泡渣池

旁 1m S3 表层土

壤孔

0.2m（破

除硬化

后）

表层土

（0.2m）
pH+45项基本项目+氟化物

地上设

施

主要考虑地面破

损，污染物下渗对

回填土、原土层的

影响

白云石

堆场

白云石

堆场南

侧 1m
S4 表层土

壤孔

0.2m（破

除硬化

后）

表层土

（0.2m）
pH+45项基本项目+氟化物

地上设

施

主要考虑地面破

损，污染物下渗对

回填土、原土层的

影响

煤气站

煤气站

脱硫塔

北侧 1m
S5 表层土

壤孔

0.2m（破

除硬化

后）

表层土

（0.2m）

pH+45项基本项目+苯酚、

氰化物、氟化物、16种优

控PAHs、苊烯、苊、芴、

菲、乙苯、石油烃（C10-
C40）

地上设

施

主要考虑地面破

损，污染物下渗对

回填土、原土层的

影响

酚水池
酚水池

东侧 1m S6 深层土

壤孔
池底下3m 深层土

pH+45项基本项目+苯酚、

氰化物、氟化物、16种优

控PAHs、苊烯、苊、芴、

菲、乙苯、石油烃（C10-

地下7m

垂向采样深度应包

括表层（0.2m），

池体（或设施）底

部以下1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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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设
施

布点位

置

点位编

号

点位类

型
点位深度 采集样品 监测指标

储槽类

型
点位说明

C40） 表层与池体（设

施）中间PID或
XRF或感官污染较

重的土壤样品

焦油池
焦油池

东侧 1m S7 水土复

合点

池底下3m 深层土

pH+45项基本项目+苯酚、

氰化物、氟化物、16种优

控PAHs、苊烯、苊、芴、

菲、乙苯、石油烃（C10-
C40）

地下7m

地下15m 浅层地下

水

必测17项+石油类、苯并

芘、硫化物、氯化物、

钴、钼、铜、镍、锌

地下
15m

主要考虑池底泄

漏，污染物下渗对

回潜水含水层的影

响

白云石

堆场

回转窑

与白云

石堆场

之间，

与两区

域各距

离 1m

S8 表层土

壤孔

0.2m（破

除硬化

后）

表层土

（0.2m）
pH+45项基本项目+氟化物

地上设

施

主要考虑地面破

损，污染物下渗对

回填土、原土层的

影响

原料库

原料库

北侧 1m
空地

S9 表层土

壤孔

0.2m（破

除硬化

后）

表层土

（0.2m）
pH+45项基本项目+氟化物

地上设

施

主要考虑地面破

损，污染物下渗对

回填土、原土层的

影响

萤石粉

堆存处

硅铁库

内萤石

粉堆存

处

S10 表层土

壤孔

0.2m（破

除硬化

后）

表层土

（0.2m）
pH+45项基本项目+氟化物

地上设

施

主要考虑地面破

损，污染物下渗对

回填土、原土层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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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设
施

布点位

置

点位编

号

点位类

型
点位深度 采集样品 监测指标

储槽类

型
点位说明

机修车

间

机修车

间内
S11 表层土

壤孔

0.2m（破

除硬化

后）

表层土

（0.2m）

pH+45项基本项目+石油烃

（C10-C40）

地上设

施

主要考虑地面破

损，污染物下渗对

回填土、原土层的

影响

白云石

堆场

白云石

堆场北

侧 1m
S12 表层土

壤孔

0.2m（破

除硬化

后）

表层土

（0.2m）
pH+45项基本项目+氟化物

地上设

施

主要考虑地面破

损，污染物下渗对

回填土、原土层的

影响

危废暂

存间

危废暂

存间门

口

S13 表层土

壤孔

0.2m（破

除硬化

后）

表层土

（0.2m）

pH+45项基本项目+石油烃

（C10-C40）

地上设

施

主要考虑地面破

损，污染物下渗对

回填土、原土层的

影响

镁合金

车间

2#镁合

金车间

西侧 1m
S14 表层土

壤孔

0.2m（破

除硬化

后）

表层土

（0.2m）
pH+45项基本项目+氟化物

地上设

施

主要考虑地面破

损，污染物下渗对

回填土、原土层的

影响

土壤背

景点

厂区西

侧 1km
处

S15 表层土

壤孔

0.2m（破

除硬化

后）

表层土

（0.2m）

pH+45项基本项目+苯酚、

氰化物、氟化物、16种优

控PAHs、苊烯、苊、芴、

菲、乙苯、石油烃（C10-
C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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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3.3.1质量控制目标

本项目质量控制的目标包括：数据质量目标；分析精度、准确性、代

表性、可比性目标。数据质量保证即建立并实施标准的操作程序以保证获

得科学可靠的结果用于决策，这些标准的操作程序贯穿于现场采样、样品

链责任管理、实验室分析及报告等各方面。

数据精度通过相对偏差（RD）进行评价，只有满足标准要求 RD的

结果方可接受。

3.3.2现场质量控制管理

现场工作相关程序包括土壤钻孔、土壤样品采集以及保存，这些工作

程序均须按照相关的规程进行。采集有代表性样品和防止交叉污染是现场

工作质量控制的两个关键环节。

⑴样品采集

现场采样严格按照相关的土壤采样技术规范及方法开展工作。在采样

过程中，采样人员需配戴丁腈手套。一般地，采集一个样品要求使用一套

采样工具。

⑵样品现场管理

样品在密封后，贴上标签。所有的样品均附有样品流转单。样品流转

单和标签均包含样品名称、采样时间和分析项目等内容。

⑶现场仪器设备校准

用于现场采样的测量仪器每天均进行校准和维护。所有的校准按照相

关的仪器作业指导书执行，校准结果记录在册。校准结果达不到测量要求

的仪器将被替换。所有的仪器设备每周进行一次检查和维护。

⑷采样设备清洗

所有的采样设备在使用前以及变换操作地点时，都须经过严格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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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以避免交叉污染。

⑸现场样品保存和运输

样品在保存和运输的过程中以 4℃冷藏，及时送至实验室，以确保在

样品的有效期内完成分析。

⑹现场记录文件管理

在现场采样过程中，现场工程师详细记录场地信息、采样过程、采样

点和重大事件、现场观察到的信息和现场测量结果，填写相关的记录表

格。

⑺现场质控样品采集

在现场采样过程中，采集一定数量的质控样品以达到现场采样质量控

制的目标。

 现场空白——用于评估现场污染情况等对样品的影响；

 设备淋洗空白——收集清洗采样设备的去离子水作为设备淋洗空白

样品，以确保采样管和采样设备的清洁和无干扰；

 运输空白——针对每日装有土壤与地下水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样品

的冷藏箱及运输车辆，分析1个运输空白样品；

 现场平行样——现场工程师在现场采集的平行样，现场平行样品根

据测试分析该采样点要求的全部分析项目，平行样数量为样品总数的

10%。

3.4安全防护计划

我单位项目团队为本项目制订了一个场地健康和安全计划。计划针对

项目的具体需要，覆盖诸如灾害定义、安全责任、个人防护设备、应急反

应和安全作业程序方面的问题，也将包括紧急联系人（消防员、警察和救

护车）和紧急路线图。

项目组的现场工程师，以及分包商都以场地健康和安全计划为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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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现场采样和个人防护设备的正确使用。作为最低限度，现场工程师和

分包商在现场时将佩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包括钢趾鞋、安全帽、安全

眼镜、耳塞等。

在进行现场采样期间，进行了如下的健康和安全工作：

 进入现场采样工作前召开健康与安全会议，所有现场工程师和分

包商均须遵循健康和安全计划；

 每天采样工作开始前，召开“每日工作例会”。会上要讨论现场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关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要求；

 每天钻孔工作之前现场工程师要对钻机进行安全检查。

本项目在进行现场工作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与健康和安全相关的事

故。

3.5现场采样方法

3.5.1土壤样品采集

在项目地块内用 30钻钻取地下水井，土壤浅层样品采用人工手动采

集。

在土壤钻孔过程中，每钻进一定深度，从取样器中采集土壤样品，对

取出的土样进行观察，并采用 PID 等现场快速分析仪进行筛查，之后记

录土壤类型、是否存在污染迹象等信息，最后从每个孔中选取表层土壤、

深层土壤用作实验室分析。土壤样品采集时要用不锈钢刀去除与采样工具

接触的土壤，并适当去除表皮后，再将土壤样品放入专用的土壤样品瓶

中。

3.5.2监测井洗井

所有监测井都将进行清洗以稳定滤砂和沟通井管周围含水层，以保证

从监测井中能采集有代表性的地下水水样。采用一次性吊桶进行监测井清

洗。洗井直到水清或至少汲取 5倍井管容积水量为止。洗净过程中测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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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的水温，pH值和电导率至其稳定。

3.5.3监测井清洗和采样

使用一次性吊桶来采集地下水样。样品采集前，监测井将抽出相当于

井容量3倍的流动水来进行清洗。现场对地下水温度、pH 值和电导率等水

的物理参数进行测量。当连续三次测量值波动均小于±10%时，即可认为

地下水达到稳定状态，可以采样。采集的地下水样品并立即放入由实验室

提供的带有固定剂的样品瓶中。样品瓶将详细记录样品编号、采样日期时

间以及分析项目等。

水样采集时，尽量避免贝勒管的晃动对地下水的扰动。水样采集遵照

如下顺序进行：

I. 挥发性有机物；

II. 总石油烃类、半挥发性有机物；

III. 其它分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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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监测结果分析

4.1场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本项目环境评估优先采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作

为评价标准，对于该标准未包含的选用荷兰《Dutch Soil Remediation Circular》

（2013）相关标准限值。

4.1.1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018年6月22日，生态环境部公告（公告 2018 年第 13 号）发布了两项新

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其中，《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 15618-2018）将替代《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

1995），《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为首次发布，并于 2018年 8月 1日起开始实施。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

2018）将建设用地根据保护对象暴露情况的不同划分为两类。第一类用地：包

括 GB 50137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用地（R），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中的中小学用地（A33）、医疗卫生用地（A5）和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A6），以及公园绿地（G1）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等。第二类用

地：包括 GB 50137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工业用地（M），物流仓储用地

（W），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

地（U），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A33、A5、A6 除外），以及绿地

与广场用地（G）（G1 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除外）等。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管制值基本项目分重金属和无机物类、挥

发性有机物类、半挥发性有机物类等 3 大类，共 45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筛选值、管制值其他项目分无机物两种（氰化物、氟化物）、苯酚、苊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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苊、芴、菲、乙苯、石油烃（C10-C40）等，共54项。

本项目场地为山西瑞格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场地使用，属于《土壤环境质

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二类用

地范畴，故选用《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的第二类用地作为评估限值。

4.1.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依据我国地下水水质现状、人体健康基准值及地下水质量保护目标，并参

照了生活饮用水、工业、农业用水水质最高要求，中国《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将地下水质量划分为五类。

Ⅰ类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低，适用于各种用途；

Ⅱ类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较低，适用于各种用途；

Ⅲ类 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中等，以GB 5749—2006为依据，主要适用于集

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及工农业用水；

Ⅳ类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较高，以农业和工业用水质量要求以及一定水平

的人体健康风险为依据，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适当处理后可作生活饮

用水；

Ⅴ类 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高，不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其他用水可根据

适用目的选用。按照本场地的实际情况，采用中国《地下水质量标准》的Ⅲ类

标准作为实验检测结果的对比标准。

4.2场地环境质量评估

4.2.1土壤环境质量评估

本项目调查共完成土壤采样点15个（14个场内采样点、1个对照点），采

集土壤样品22个（21个场内样品、1个对照点样品），检测指标包括pH、重金

属7种（镉、铅、铬（六价）、铜、镍、汞、砷）、挥发性有机物27种

（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 11种（SVOCs）；S11、S13增加石油烃（C10-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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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S6、S7增加苯酚、氰化物、氟化物、16种优控PAHs、苊烯、苊、芴、菲、

乙苯、石油烃（C10-C40）；背景点S15增加苯酚、氰化物、氟化物、16种优控

PAHs、苊烯、苊、芴、菲、乙苯、石油烃（C10-C40）。实验室分析报告见附

表。

⑴ pH值

现场采集的土壤样品 pH值范围为8.43-11.26，呈弱碱性，目前暂无相关参

考标准。

⑵重金属

现场采集的土壤样品中检出6种重金属，分别为砷、镉、铜、铅、汞和

镍，各监测点位均未检测出六价铬，各监测点位中重金属的检出浓度均未超出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

2018）中的筛选值标准；对照点土样中检出6种重金属，检出结果与场地内检

出结果处于相近水平。

各重金属检出情况如表4-1。

表4-1土壤重金属检出情况统计表

检测项目

检出情况

对照点浓度 筛选值

超标情况

送检

数

检出

数

检出率

（%）
单位

最低浓

度

最高浓

度 是/否 最大超标倍

数

砷 22 22 100.00 mg/kg 8.00 12.1 10.3 60 否 -

镉 22 22 100.00 mg/kg 0.09 0.16 0.16 65 否 -

铜 22 22 100.00 mg/kg 18 26 20 18000 否 -

铅 22 22 100.00 mg/kg 14.2 23.6 22.5 800 否 -

汞 22 22 100.00 mg/kg 0.003 0.222 0.059 38 否 -

镍 22 22 100.00 mg/kg 14 33 24 900 否 -

六价铬 22 0 0 mg/kg ND ND ND 5.7 否 -

⑶氟化物

S1-S4、S8、S9、S10、S12、S14中氟化物浓度为598-984mg/kg，目前暂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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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参考标准；

⑷半挥发性有机物

现场采集的土壤样品和对照点样品中均未检出半挥发性有机物。

⑸挥发性有机物

现场采集的土壤样品和对照点样品中均未检出挥发性有机物。

⑹石油烃类

现场采集的土壤样品中石油烃（C10-C40）的检出浓度为6-70mg/kg，未超

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

2018）中的筛选值标准。

对照点土壤样品中检出的石油烃（C10~C40）浓度为36mg/kg，检出结果与

场地内检出结果处于相近水平。石油烃检出情况见表 4-2。

表 4-2土壤石油烃检出情况统计表

检测项目

检出情况

对照点浓

度

筛选

值

超标情况
送

检

数

检

出

数

检出率

（%）
单位

最低

浓

度

最高

浓

度
是/
否

最大超标倍

数

石油烃（C10-
C40）

12 9 75 mg/kg 6 70 21 826 否 -

4.2.2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估

现场采样过程中，S7水土复合点钻井深度达到15m未见地下水，根据《在

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

南（试行）》，土壤采样深度原则上应达到地下水初见水位拟定为采至未受污

染的深度为止。若地下水埋深大且无明显污染特征，土壤采样孔深度原则上不

超过15m，因此本项目未进行地下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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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结论与建议

5.1监测结论

由此次土壤环境自行监测，得出以下结论：

⑴ 场地内土壤：

1、现场采集的土壤样品 pH值范围为8.43-11.26，呈弱碱性，目前暂

无相关参考标准；

2、现场采集的土壤样品中检出6种重金属，分别为砷、镉、铜、铅、

汞和镍，各监测点位均未检测出六价铬，各监测点位中重金属的检出浓度

均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的筛选值标准；

3、S1-S5、S8、S9、S10、S12、S14、S15中氟化物浓度为598-984mg/kg，

目前暂无相关参考标准；

4、S5、S6、S7、S11、S13中石油烃（C10-C40）浓度为6-70mg/kg之前，

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的筛选值标准；

5、现场采集的土壤样品和对照点样品中均未检出半挥发性有机物；

6、现场采集的土壤样品和对照点样品中均未检出挥发性有机物。

⑵ 场地内地下水：

现场采样过程中，S7水土复合点钻井深度达到15m未见地下水，根据

《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

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土壤采样深度原则上应达到地下水初见水位

拟定为采至未受污染的深度为止。若地下水埋深大且无明显污染特征，土

壤采样孔深度原则上不超过15m，因此本项目未进行地下水监测。

综上所述，本次自行监测结果表明目前场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总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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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未出现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中相关污染物的参考限值标准，暂不存在污染

迹象。

5.2建议及对策

1、企业应当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定期对重点区域、重

点设施开展隐患排查。发现污染隐患的，应当制定整改方案，及时采取技

术、管理措施消除隐患。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建立档案。

针对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果，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整改方案。总体上，企业

应在日常监管、定期巡视检查、重点设施设备自动检测及渗漏检测等方面

进行改善。

2、后期，企业在隐患排查、环境监测等活动中发现企业土壤存在污

染迹象的，应当排查污染源，查明污染原因，采取措施防止新增污染，并

参照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有关规定及时开展土壤调查与风险评估，根据

调查与风险评估结果采取风险管控或者治理与修复等措施。

3、由于本次土壤环境监测考虑到山西瑞格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在

产情况，部分重点区域由于生产安全因素，未能在车间内取样调查。企业

在终止生产经营活动前，应当参照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有关规定，对上

述提及关注区域开展土壤补充调查，编制并完善初步调查报告，及时上传

至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且应当将调查报告主要内容通过

其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在今后的调查中若发现该企业

用地污染物含量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标准的，应当参照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

理有关规定开展详细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等活动。



附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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